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丄 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4曰 

發文字號：警署交字第1100126463號 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110D030356_110D2016989-01.pdf)

主 旨 ：有關提供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案件所詢事項及相關資料案， 

請 察 照 。

說 明 ：

訂 一 、依據大院秘書長110年8月6 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22604號 

函 辦 理 。

I 二 、依大院所示，經函請各警察機關調查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 例 （下稱道交條例）第35條第6項規定增定公布（90年1 

月1 7曰）後迄今」相關資料統計結果，復 依 本 署 「檔案分 

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「交通類一安全綱一交通事故處理審 

析 」之檔案保存年限為5年 ，爰以近5年之數據及實務狀況 

t 彙 整 ，現況分析如下：

| (一）所詢道交條例第 35條第6項強制實施「其他檢體」之測

試 檢 定 ，實 務 上 就 「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」部 分 ，各 

警察機關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僅就肇事駕駛人之血液採 

丨 樣 測 試 檢 定 ，尚 未 就 「其他檢體」作採樣測試檢定。

(二）另 「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依此項規定所採取之檢體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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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，於測試檢定後如何處理」一 節 ，受委託醫療或檢驗 

機構於完成採樣測試檢定，提供警察機關檢驗報告後， 

檢體樣本由各該醫療或檢驗機構依醫療廢棄物相關規定 

處 理 之 。

三 、檢 附 「本署調查各警察機關執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

例第 35條第6項 『汽機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』或 『肇事 

無法實施同條第1項測試檢定』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 

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彙整表」

1份 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____

副本：本 署 交 通 組 _ 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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